
卫生器具水效等级数量比例计算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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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绿色建筑比赛评价条文正文：使用较高水效等级的卫生器具，评价总分值为15分，评分规则如下：
（1）全部卫生器具的水效等级达到2级，得8分；
（2）50%以上卫生器具的水效等级达到1级且其他达到2级，得12分；
（3）全部卫生器具的水效等级达到1级，得15分。
2.国家相关标准：《水效标识管理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水效标识的产品目录（2025年版）》及对应卫生器具水效实施规则（GB25501、GB25502、GB28377、GB28378等），确保水效等级判定合规。
3.产品佐证材料：参赛所用卫生器具的水效标识备案证明、第三方权威检测报告，确保水效等级真实有效，计算依据可追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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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计算范围涵盖参赛作品设计方案中所有纳入评价的卫生器具，包括但不限于坐便器、智能坐便器、水嘴、淋浴器、小便器、蹲便器等全品类常用卫生器具，不包含未纳入绿色建筑比赛评价范围的辅助用水器具（如净水机、洗碗机等非卫生核心用水器具）。
计算范围需明确界定，所有纳入计算的卫生器具均需提供完整的水效等级证明材料（水效标识、检测报告），未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器具，不计入计算范围，同时该部分器具视为未达到2级水效等级，影响评分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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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一）核心定义
1.1级水效器具：经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，水效等级达到国家现行水效标准1级要求，且已完成水效标识备案的卫生器具，其核心水效指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，如坐便器平均用水量≤4.0L、淋浴器流量≤0.08L/s等。
2.2级水效器具：经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，水效等级达到国家现行水效标准2级要求，且已完成水效标识备案的卫生器具，其核心水效指标满足行业基础节水要求，如坐便器平均用水量≤5.0L、淋浴器流量≤0.12L/s等。
3.总器具数量：纳入本次计算范围的所有卫生器具的总数量，以参赛设计方案中明确的器具清单为准，同时需与佐证材料中的器具数量一致。
4.比例阈值：“50%以上”指1级水效器具数量占总器具数量的比例＞50%（不包含50%），计算结果需保留2位小数，确保精度符合评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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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定以下参数用于计算，参数取值需严格对应参赛设计方案及佐证材料，不得随意篡改：
N：总器具数量（单位：件）；
N₁：1级水效器具数量（单位：件）；
N₂：2级水效器具数量（单位：件）；
P₁：1级水效器具数量占比（%）；
P₂：2级水效器具数量占比（%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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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计算以“数量占比”为核心，采用简单算术比例计算方法，步骤清晰、可重复验证，具体计算步骤如下：
1.统计总器具数量N：梳理参赛设计方案中纳入评价的所有卫生器具，核对佐证材料，统计得出总数量N，确保无遗漏、无重复统计。
2.分类统计N₁和N₂：根据水效标识备案证明、检测报告，分别统计1级水效器具数量N₁、2级水效器具数量N₂，确保每一件器具的水效等级判定准确，无虚假标注、错判情况。
3.计算数量占比：
（1）1级水效器具数量占比P₁=（N₁÷N）×100%；
（2）2级水效器具数量占比P₂=（N₂÷N）×100%。
4.结果判定：根据计算得出的P₁、P₂，结合比赛评分规则，判定对应得分档次，确保判定结果与计算数据一致，无逻辑矛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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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便于参赛团队理解计算过程，结合实际参赛场景，分别针对3个评分档次，提供具体计算示例，计算过程严格遵循上述方法，数据贴合常见建筑卫生器具配置情况，可直接参考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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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统计参数：纳入计算的卫生器具总数量N=50件（其中坐便器15件、水嘴20件、淋浴器10件、小便器5件）；
2.分类统计：N₁=0件（无1级水效器具），N₂=50件（所有器具均为2级水效，均具备有效水效标识及检测报告）；
3.计算过程：
P₁=（0÷50）×100%=0.00%；
P₂=（50÷50）×100%=100.00%；
4.结果判定：P₂=100.00%，即全部卫生器具水效等级达到2级，符合8分评分规则，可获取该评价项8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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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统计参数：纳入计算的卫生器具总数量N=60件（其中坐便器20件、智能坐便器5件、水嘴25件、淋浴器10件）；
2.分类统计：N₁=32件（1级水效器具，含坐便器12件、智能坐便器3件、水嘴14件、淋浴器3件），N₂=28件（2级水效器具，为剩余所有器具）；
3.计算过程：
P₁=（32÷60）×100%≈53.33%；
P₂=（28÷60）×100%≈46.67%；
4.结果判定：P₁≈53.33%＞50%，且剩余器具（46.67%）均为2级水效，符合12分评分规则，可获取该评价项1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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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统计参数：纳入计算的卫生器具总数量N=40件（其中蹲便器10件、水嘴15件、淋浴器8件、小便器7件）；
2.分类统计：N₁=40件（所有器具均为1级水效，均完成水效标识备案，具备完整检测报告），N₂=0件；
3.计算过程：
P₁=（40÷40）×100%=100.00%；
P₂=（0÷40）×100%=0.00%；
4.结果判定：P₁=100.00%，即全部卫生器具水效等级达到1级，符合15分评分规则，可获取该评价项1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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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计算准确性：所有统计数据需与参赛设计方案、水效标识备案证明、第三方检测报告保持一致，严禁虚报、瞒报器具数量及水效等级，否则计算结果无效，影响比赛评分。
2.比例界定：“50%以上”严格界定为比例＞50%，若P₁=50%，则不符合12分评分规则，仅可按对应水效等级（全部≥2级）判定为8分。
3.佐证材料：计算过程中所用的器具数量、水效等级等数据，均需有对应的佐证材料支撑（如器具清单、水效标识照片、检测报告复印件），确保计算结果可追溯、可核查。
4.特殊情况：若纳入计算的器具中存在未达到2级水效的器具（即N₁+N₂＜N），则不符合本次评价项的所有评分规则，该评价项不得分。
5.计算精度：数量占比计算结果保留2位小数，若计算结果为整数，仍需标注为XX.00%，确保计算格式规范统一。
本计算书严格遵循绿色建筑比赛评价条文要求，计算方法科学、规范，示例贴合实际参赛场景，可作为参赛作品卫生器具水效等级数量比例计算的标准模板，助力参赛团队规范完成计算，精准匹配评分档次，高效获取评价分值。

